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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有效地管理、监督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以下简称化

学学院）各捐赠项目的立项、实施，根据《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章程》等相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以化学学院名义（包括学院、系、所、中心、研究小组等

层面）申请立项的全部捐赠项目，包括：学生培养类（奖学金、助学金、实践基金、

学术交流基金等）、师资建设类（讲席教授基金、奖教金、教师交流基金等）、学院

建设类（基础设施建设类、改善公共服务类、丰富学院文化类）、学院发展基金及其

他社会捐助的限定性及非限定性捐赠项目。 

第三条 化学学院全部捐赠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制并由学院发展办公室监管。学

院发展办公室是专职管理化学学院捐赠基金项目的部门，主要负责配合捐赠项目负

责人完成捐赠项目立项、存档、管理、发放以及定期报告等工作。 

第四条 化学学院全部捐赠项目的管理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定期向捐赠人公

布捐赠使用情况，并积极接受各方面的监督。 

第二章 捐赠项目申请及立项 

第五条 凡预备以化学学院名义（包括学院、系、所、中心、研究小组等层面）

签订捐赠协议（或具有同等效力的文件）的，需由捐赠项目负责人（或发起人）起

草三方基金捐赠协议（模板见附件 1），将协议草案送化学学院发展办公室审核备案，

待化学学院主管领导审核通过后方可签署协议。 

第六条 协议签署后，由捐赠项目负责人（发起人）填写《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捐赠经费立项申请表》（模板见附件 2），连同捐赠协议（一式三份）共 4份书面材料，

送至发展办公室等待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审核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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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全部材料上交完毕后，5-7 个工作日内，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将立项结

果通知项目负责人（发起人），之后 5个工作日内化学学院发展办公室将书面材料返

还项目负责人（发起人）。 

第三章  捐赠项目管理与监督 

第八条 以化学学院名义立项的全部捐赠项目，须接受化学学院发展办公室的统

一监管，并指定发展办公室负责人为捐赠项目的代管人。项目代管人的主要职责是

监督捐赠基金的运行状况。 

第九条 捐赠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负责人需严格审核，务必使基金捐赠项目严

格按照捐赠协议及《立项申请表》中规定的捐赠项目用途使用捐赠经费，并定期向

学院发展办公室报告项目执行状况。 

第十条 捐赠项目因故需变更、续签、终止实施方案时，项目负责人须事先向化

学学院发展办公室提出申请，然后由发展办公室出面与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协调处

理相关事宜。 

第十一条 捐赠项目经费全部使用完毕后，项目负责人需向化学学院发展办公室

提交书面总结报告，以供存档。 

第十二条 每自然年年终，由发展办公室统一向捐赠人汇报本年度捐赠项目使用

情况并致谢。 

第十三条 化学学院对捐赠人的鸣谢方式，应由项目负责人与化学学院发展办公

室共同协商进行。 

第十四条 捐赠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有违反北京大学基金管理规定及捐赠协议内

容情形的，化学学院有权要求中止捐赠项目运作，并责令相关责任人消除影响。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化学学院发展办公室起草，于 2015 年 3 月 5 日党政办公会

审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试行。发展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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